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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居住证积分

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天津市居住证管理办法》（津政规〔2021〕

6 号）规定，现将《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管理实施细则》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国家和本市户籍制度改革要求，促进新型城镇化发

展，推进在本市长期居住、稳定就业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根据

《天津市居住证管理办法》（津政规〔2021〕6 号），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天津市居住证（以下简称“居住证”）持有

人积分落户申请，依据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进行积分确认和落户资格确

定及相关管理工作。

第三条 居住证积分管理工作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实施，各相关部

门分工负责，并指导区级相关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市人社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

状况和人口服务管理的需要，适时调整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确定当期

积分落户分值线。

市人社局负责申请人的积分申请受理和积分汇总、排名、公布，

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公示，以及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水平、职业（工种）、奖项等

指标积分的审核和打分确认等工作，由市引进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市居

住证积分服务中心）具体实施。

市公安局负责申请人户籍身份、年龄、居住证、违法违规与犯罪

等指标积分的审核和打分确认等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资源局负责申请人居住（自有住房和

租赁住房）指标积分的审核和打分确认工作。

市教委负责申请人受教育程度指标积分的审核和打分确认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申请人婚姻情况指标积分的审核和打分确认工作。



市医保局负责申请人医疗（生育）保险指标积分的审核和打分确

认工作。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申请人住房公积金指标积分的审核和打分

确认工作。

市税务局配合做好申请人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审核确认工作。

市政务服务办、市发展改革委和市大数据管理中心按照职责分工，

做好天津市居住证积分联办系统的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居住证

持有人积分落户市级受理点设在市政务服务中心。根据实际需要，经市

人民政府批准，滨海新区和其他各区也可设立积分落户受理点，由所在

区人民政府负责安排相关部门组织受理积分落户申请。市政务服务中心

受理点积分落户申请由市人社局组织受理，市引进人才综合服务中心

（市居住证积分服务中心）具体承办。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受理点积

分落户由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负责安排区政务服务办等相关部门组织受

理。

第二章 积分指标

第四条 居住证持有人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积分落户：

（一）在境内具有合法有效户籍身份；

（二）持有有效的天津市居住证；

（三）被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企业、民办

非企业单位以及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招用，或者在本市投资办企业；



（四）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在本市依法连续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

年或者自 2014 年 1 月 1 日天津市居住证管理制度实施以来累计正常缴

纳社会保险费满 3 年，申请时处于正常缴费状态、未同时在其他省（自

治区、直辖市）参保缴费，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五）居住证积分达到当期申报指导分值（申报指导分值可随居

住证积分指标体系进行调整）。

第五条 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 1 年是指：第一期申请的，上年 12

月 31 日前连续缴费满 12 个月；第二期申请的，当年 6 月 30 日前连续

缴费满 12 个月。

累计缴纳社会保险满 3 年是指：第一期申请的，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申请上年 12 月 31 日期间累计缴费满 3 年；第二期申请的，自 20

14 年 1 月 1 日至申请当年 6 月 30 日期间累计缴费满 3 年。

补缴费年限、异地转入的外省市缴费年限、灵活就业人员个人缴

费年限不予连续和累计计算。

第六条 对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中的每项指标赋予一定分值，总积

分为各项指标分值的累计得分。经审核确认申请人积分达到当期落户分

值线的，取得积分落户资格。

第七条 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包括基本分、导向分、附加分和负积

分等类别。

基本分主要反映申请人基本情况和在本市就业、居住、缴纳社保

等情况，包括社会保险、居住、住房公积金、年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水平等分项指标。



导向分主要反映申请人所从事职业与本市产业发展、人力资源需

求匹配等情况，包括职业（工种）等分项指标。

附加分主要反映申请人获得的奖励及配偶在本市就业、参加社保

等情况，包括奖项、婚姻情况等分项指标。

负积分主要反映申请人受惩处情况，包括违法违规与犯罪等分项

指标。

第八条 基本分、导向分和附加分同一指标的积分不重复计算，只

计算该项指标的最高分。负积分指标的扣减分数按照具体内容累计扣减。

第九条 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各分项指标构成和分值及相应的积

分规则，由市发展改革委、市人社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可根据本市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口服务管理的需要适时进行调整，经市人民政府同

意后向社会公布实施。

各项指标计算积分的起止时间，以天津市居住证积分指标及分值

表规定的时间为准。

第三章 办理程序

第十条 居住证积分落户一般每年分两期申报，第一期为 1 至 4

月，截止日期为 4 月 30 日，第二期为 7 至 10 月，截止日期为 10 月 3

1 日。根据实际需要，可适时调整申报期次和时间。

第十一条 积分落户申请应当由申请人向所在用人单位提出，用人

单位指定在职职工（包括申请人本人）为经办人，为本单位符合申请条



件的居住证持有人申请办理积分落户手续。经办人收集汇总申请人相关

材料后，在申报期内按规定进行申报。

申请人为劳务派遣用工的，由派遣单位负责申报，派遣单位、用

工单位均应在本市依法登记注册。

申请人所在用人单位与缴纳社会保险单位不一致的不予受理。

积分落户不受理中介机构代办申请。

第十二条 居住证积分落户通过天津市居住证积分联办系统（以下

简称“联办系统”）实行网上办理，各相关办理部门应于申报期开始前，

在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居住证积分专栏公布积分落户政策和当期居住证

积分指标及分值表、经办流程、所需材料清单等，申请人根据要求并结

合本人实际情况准备相应材料，提交所在用人单位统一申报。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在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居住证积分专栏注册、登

录后，准确填写申请人信息并进行网上测评，测评结果达到当期申报指

导分值的，根据申请人情况上传相应材料并提请审核。填写的信息和上

传的相关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第十四条 对用人单位提交的申请，人社部门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对

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进行审核。公安部门应同时在 5 个工作日内完

成对申请人户籍身份、居住证、落户地点的合法有效性的核实审查。符

合申请条件的予以受理，受理情况可以登录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居住证积

分专栏进行查询。

第十五条 经审核确认受理的，通过联办系统将申报材料流转至相

关部门审核打分。



申报材料需要补正的，相关部门应自收到材料及相关信息后 3 个

工作日内通知提交申请的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在 5 个工作日内根据要

求完成相关材料补正。

第十六条 各相关部门收到申报材料及相关信息后，应当在申报期

截止后 20 日内，完成对申报材料及相关信息的审核，并依据当期《天

津市居住证积分指标及分值表》确定相应分值后，将审核意见和分值录

入联办系统。

第十七条 人社部门对各相关部门的审核意见和打分情况进行汇

总，相关部门确定负积分和取消申报资格人员后，由联办系统综合生成

申请人的积分分值，并于每年 5 月和 11 月在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居住证

积分专栏向社会公布，公布时间为 5 个工作日。

第十八条 申请人对公布的积分分值及相关情况有异议的，可在公

布时间内通过申报渠道申请复核，相关部门应当及时核查，根据核查结

果作出调整或不予调整的处理，并告知申请人。

积分公布时间结束后，对申请人的复核申请不再受理。

第十九条 复核完成后，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人社局、市公安局研

究确定当期积分落户分值线。市人社局根据当期积分落户分值线和申请

人积分分值，确定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并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公示期间对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投诉、举报提出异议的，由市

人社局会同相关部门及时核查，根据核查结果作出相应处理。



公示无异议或经核查确认不存在问题的，市人社局向市公安局出

具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市公安局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落户手续。

第四章 管理监督

第二十条 各办理部门应当严格审查申请人及提交居住证积分申

请的用人单位所提交材料，必要时可要求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证据

材料，包括个人收入税务申报明细、合同等，单位和个人应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在积分落户申报过程中，经查实提供虚假信

息和材料的，取消该单位自下一申报期起１年内申报资格；情节严重的，

自下一个申报期起取消单位 3 年内申报资格；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

交相关部门处理。

经查实个人提供或用人单位为其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的，取消该

申请人当期申报资格，申请人自下一个申报期起 5 年内再次申报的，每

条虚假记录扣减 30 分。

第二十二条 各办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政策，认真履

行职责。对损害群众利益，造成恶劣影响的，依法依规处理。

第二十三条 各受理点应及时建立纸质档案，并于当期取得积分落

户资格人员名单公示后 1 个月内，将其审核的居住证积分申请人当期申

报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材料进行整理后，移交市引进人才综合服务中心

（市居住证积分服务中心），市引进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市居住证积分

服务中心）委托第三方保管。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所称社会保险，是指申请人及相关人员在本市

依法缴纳的企业职工或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费、医疗（生育）保险费、

工伤保险费、失业保险费。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关于《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管理实施细则》的政策解读（点击查看）

http://hrss.tj.gov.cn/zhengwugongkai/zhengcezhinan/zcjdnew/202201/t20220104_5770603.html

